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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2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投票結果

中國金茂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16
年6月2日舉行的2015年度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的所有決議案
已由本公司股東以投票方式正式通過。

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16年5月4日的通函（「該通函」）及股東週年大會通
告（「該通告」），以及日期為2016年5月18日的股東週年大會補充通告（「補充通
告」）。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應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
義。

股東週年大會的投票結果

就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的決議案的投票結果載列如下：

普通決議案
作出表決的股份數目
及百分比(%)

贊成 反對
1. 審閱及接納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

財務報表、董事會報告及核數師報告。
7,064,117,878

(100%)
0

(0%)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50%，決議案通過。
2. 宣派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 7,064,117,878

(100%)
0

(0%)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50%，決議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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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作出表決的股份數目
及百分比(%)

贊成 反對
3. (A) 重選江南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 7,039,713,437

(99.654530%)
24,404,441

(0.345470%)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50%，決議案通過。
(B) 重選崔焱先生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 7,015,788,780

(99.315851%)
48,329,098

(0.684149%)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50%，決議案通過。
(C) 重選安洪軍先生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 7,017,257,437

(99.336641%)
46,860,441

(0.663359%)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50%，決議案通過。
(D) 重選高世斌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7,053,777,437

(99.853620%)
10,340,441

(0.146380%)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50%，決議案通過。
(E) 重選寧高寧先生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 7,015,987,437

(99.327437%)
47,506,441

(0.672563%)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50%，決議案通過。
4. 授權本公司董事會釐定本公司董事薪酬。 7,059,215,048

(99.997523%)
174,830

(0.002477%)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50%，決議案通過。
5. 續聘安永會計師事務所擔任本公司的核數師並授權本

公司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7,063,451,878
(99.990515%)

670,000
(0.009485%)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50%，決議案通過。
6. 審議及批准一般授權董事回購本公司股份（該通告所

載之普通決議案第6項）。
7,063,443,878
(99.999773%)

16,000
(0.000227%)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50%，決議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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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作出表決的股份數目
及百分比(%)

贊成 反對
7. 審議及批准一般授權董事發行新股份（該通告所載之

普通決議案第7項）。
6,303,242,448
(89.229010%)

760,875,430
(10.770990%)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50%，決議案通過。
8. 審議及批准按被回購股份的數目而擴大董事發行新股

份的一般授權（該通告所載之普通決議案第8項）。
6,468,910,108
(91.574210%)

595,207,770
(8.425790%)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50%，決議案通過。

各項決議案的全文已載於該通告及補充通告內。

有權出席並可在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提呈決議案投票的股份總數為10,671,810,609
股。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提呈決議案進行投票時，未受任何限制。於該通函
中，並無任何人士說明其擬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任何決議案投反對票或放棄表決
權。

本公司的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獲委聘為股東週年大會
的監票員。

承董事會命
中國金茂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寧高寧

香港，2016年6月2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為非執行董事寧高寧先生（主席）、楊林先生、崔焱先
生及安洪軍先生；執行董事李從瑞先生及江南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劉漢銓
先生、蘇錫嘉先生及高世斌先生。


